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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而作出的安排《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而作出的安排《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而作出的安排《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而作出的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政制事務委員會就因應《基本法》第五十及

五十一條而作出的安排進行商議的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1999年 4月 16日，議事規則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多項事
宜，包括《議事規則》現有的條文是否足以配合《基本法》第五十及

五十一條的實施 (此等條文的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由於該兩項條文的規定涉
及憲制事宜，議事規則委員會因而建議把該事項交由政制事務委員會

研究。內務委員會同意此項建議。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情況事務委員會的商議情況事務委員會的商議情況事務委員會的商議情況

對《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中 “財政預算案 ”一詞的詮釋

3. “財政預算案 ”(或 “財政預算 ”)一詞見於《基本法》第四十八
(三 )、五十、五十一、五十二 (三 )、六十二 (四 )、七十三 (二 )及一百零七
條，但《基本法》及香港法例均沒有界定該詞的涵義。議事規則委員

會注意到， “財政預算案 ”通常被理解為涵蓋開支和收入兩部分，因而
便產生疑問，即在第五十及五十一條的文意中，該詞究竟是指《撥款

條例草案》或《收入條例草案》(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建議 )，還是同
時涵蓋該兩者。政府當局獲請澄清 “財政預算案 ”一詞在第五十及五十
一條文意中的涵蓋範圍。

4. 政府當局認為，考慮到規限公共財政管理的法律規定，以及

當局多年來在尋求立法機關核准開支方面的慣常做法， “財政預算案 ”
一詞在《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的文意中僅指《撥款條例草案》。

不過，該詞在《基本法》其他條文中出現時，其涵義可能較為廣泛，

因而須根據該詞在其他個別條文中的文意予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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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務委員會同意政府當局的詮釋。事務委員會亦認為，《收

入條例草案》應屬於《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規定的  “政府提出的……
其他重要法案 ”。

《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7(1)條

6. 《公共財政條例》第 7(1)條訂明，立法會可在撥款條例制定前
藉決議批准將某財政年度的政府服務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但須

符合該決議所指明的限制及條件而進行。政府當局亦獲請澄清該項條

文是否適用於立法會拒絕批准 “財政預算案 ”的情況。若答案是否定的
話，政府當局有否打算對《公共財政條例》作出修訂，藉以落實《基

本法》第五十一條。

7. 政府當局認為，《公共財政條例》第 7(1)條的立法意圖和目的
可涵蓋《基本法》第五十一條首句所述的情況，即立法會如拒絕批准

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可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政府當

局認為不必對《公共財政條例》作出修訂。

《議事規則》

8. 事務委員會亦察悉，在某項 “財政預算案 ”被否決後，如經協
商取得一致意見，便須向立法會提交新的 “財政預算案 ”。該項新的 “財
政預算案 ”很可能包含與原先的 “財政預算案 ”實質相同的條文。在此情
況下，《議事規則》的現行條文可能對重新提交《撥款條例草案》構

成影響。舉例而言，《議事規則》第 32(2)條訂明，“凡立法會已對某一
議題作出決定而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決，則在同一會期內，不

得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 ”。

9. 由於《基本法》第五十一條訂明行政長官可向立法會申請臨

時撥款，事務委員會認為，應由議員研究有否必要在《議事規則》內

訂明在例外情況下，可重新提交《撥款條例草案》。事務委員會建議，

此事應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跟進。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 謹請議員察悉本文件所載事務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0月 5日


